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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余 智 荣 议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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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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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永 业 议 员  成 员  

 罗 晓 枫 议 员  成 员 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
陈 梓 华 先 生  

成 员  
成 员  

 陈 蔚 嘉 女 士  成 员  

 文 念 志 先 生  成 员  

 
 
I .  通 过 2 0 1 7 年 7 月 2 8 日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第 二 次 会 议 的 会 议 纪 要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IR  1 / 2 0 1 8 号 )  

 
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。 席 上 并 无 成 员 提 出 修 订 ， 上 次

会 议 纪 要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I I .  改 善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的 建 议  

 
(一 )  建 议 在 林 锦 公 路 交 汇 处 附 近 空 置 用 地 加 设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或 巴 士 站  

 
2 .  运 输 署 在 上 次 会 议 已 就 工 程 的 设 计 咨 询 成 员 ， 成 员 原 则 上 支 持 有 关 设 计 方

案 。 署 方 已 请 路 政 署 为 工 程 报 价 ， 以 介 定 工 程 的 所 属 级 别 。  

 
3 .  有 成 员 批 评 工 程 迟 迟 未 能 落 实 ， 希 望 运 输 署 可 于 下 次 会 议 前 向 路 政 署 发 出

施 工 指 令 。 此 外 ， 根 据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， 有 成 员 建 议 将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内 的 巴 士

站 由 弯 位 改 为 直 线 设 计 ， 他 不 希 望 有 关 改 动 会 影 响 工 程 的 进 度 。  

 
4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弯 位 及 直 线 设 计 的 巴 士 站 各 有 好 处 ， 但 有 关 改 动 并 不 会 影 响

工 程 的 审 批 进 度 。  

 
5 .  有 成 员 建 议 沿 用 现 时 的 弯 位 设 计 ， 确 保 工 程 能 尽 快 获 审 批 。  

 
6 .  路 政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现 正 为 上 述 工 程 进 行 估 价 以 确 定 工 程 类 别 ， 并 就 有 关 工

程 的 技 术 问 题 向 运 输 署 提 出 初 步 建 议 。  

 
7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工 程 设 计 图 则 。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积 极 跟 进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 
(二 )  于 较 寮 下 的 巴 士 站 设 避 车 处  

 
8 .  路 政 署 指 上 述 工 程 已 于 2 0 1 7 年 11 月 完 成 。  

 
9 .  主 席 表 示 下 次 会 议 无 须 再 就 此 议 题 展 开 讨 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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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要 求 在 塘 上 村 村 口 加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 

 
1 0 .  路 政 署 表 示 ， 有 关 过 路 处 的 树 木 移 除 申 请 已 获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树 木 保 育

委 员 会 批 准 。 署 方 会 尽 快 将 有 关 建 议 交 予 地 政 处 ， 以 进 行 树 木 移 除 的 工 程 。  

 
 
(四 )  要 求 拓 宽 林 锦 公 路 (林 村 谷 )各 村 出 入 口  

 
1 1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早 前 已 到 林 锦 公 路 各 村 出 入 口 实 地 视 察 ， 由 于 部 分 地 段

不 属 运 输 署 的 管 辖 范 围 ， 以 及 各 村 出 入 口 的 视 线 并 无 受 遮 挡 ， 因 此 目 前 情 况 尚

可 接 受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留 意 到 梧 桐 寨 村 的 路 口 是 单 线 双 程 行 车 ， 沿 路 已 设 有 多 个

避 车 处 。 由 于 梧 桐 寨 村 出 入 口 的 左 边 为 斜 坡 ， 扩 阔 道 路 后 或 会 阻 碍 驾 驶 人 士 的

视 线 。 基 于 交 通 安 全 的 考 虑 ， 署 方 对 扩 阔 梧 桐 寨 村 出 入 口 的 建 议 有 保 留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村 民 多 年 来 一 直 争 取 扩 阔 梧 桐 寨 村 出 入 口 ， 不 认 为 扩 阔 该 路

口 会 影 响 行 车 安 全 ， 故 对 运 输 署 的 说 法 感 到 不 满 。 此 外 ， 不 少 郊 游 人 士 都 会 前

往 梧 桐 寨 瀑 布 及 万 德 苑 ， 然 而 连 接 梧 桐 寨 村 出 入 口 的 道 路 并 没 有 行 人 路 ， 行 人

只 能 在 马 路 上 行 走 ， 认 为 扩 阔 梧 桐 寨 村 的 道 路 更 能 保 障 行 人 的 安 全 。  

 
1 3 .  有 成 员 希 望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梧 桐 寨 村 、 坑 下 莆 村 及 塘 面 村 的 出 入 口 ， 至

于 其 他 林 锦 公 路 的 乡 村 出 入 口 则 暂 时 无 需 处 理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期 望 运 输 署 在 下 次 会 议 能 提 供 充 分 数 据 及 数 据 ，以 便 成 员 对 各 个 乡 村

出 入 口 的 情 况 有 深 入 了 解 ， 否 则 便 难 以 讨 论 。 以 梧 桐 寨 村 为 例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说

明 位 处 出 入 口 附 近 的 斜 坡 会 如 何 影 响 扩 阔 后 的 行 车 安 全 等 。 此 外 ， 由 于 乡 村 道

路 与 林 锦 公 路 涉 及 不 同 的 管 辖 部 门 (如 民 政 处 及 运 输 署 等 )， 建 议 相 关 部 门 加 强

合 作 ， 共 同 解 决 问 题 。  

 
1 5 .  运 输 署 将 于 会 议 后 到 上 述 3 个 乡 村 出 入 口 位 置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。  

 
 

I I I .  有 关 汀 角 路 交 通 事 宜  

 
(一 )  于 汀 角 路 一 带 巴 士 站 加 设 避 车 处  

 
1 6 .  路 政 署 表 示 ， 在 洞 梓 巴 士 站 加 设 避 车 处 的 工 程 已 于 2 0 1 8 年 1 月 开 展 ， 其

余 的 工 程 已 分 别 于 20 1 3 至 2 0 1 5 年 间 完 成 。  

 
1 7 .  有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﹕  

 
i .  询 问 运 输 署 有 关 迁 移 布 心 排 巴 士 站 (往 大 美 督 方 向 )的 情 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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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询 问 有 关 洞 梓 巴 士 站 上 盖 的 安 排 。  
i i i .  由 于 收 到 市 民 的 反 对 意 见 ，因 此 山 寮 路 避 车 处 仍 未 开 始 使 用 。有 成 员 希

望 了 解 部 门 打 算 如 何 跟 进 及 处 理 。  

 
1 8 .  运 输 署 将 在 会 后 回 应 成 员 就 迁 移 布 心 排 巴 士 站 ( 往 大 美 督 方 向 )的 工 作 进

度 。 至 于 山 寮 路 避 车 处 的 情 况 ， 则 需 与 巴 士 公 司 再 作 商 讨 。  

 
1 9 .  路 政 署 响 应 ， 署 方 已 与 巴 士 公 司 就 工 程 期 间 如 何 处 理 洞 梓 巴 士 站 的 上 盖 达

成 协 议 。 现 有 的 巴 士 站 上 盖 将 予 以 保 留 ， 但 会 在 工 程 期 间 先 移 走 ， 待 工 程 完 结

后 再 重 新 在 原 位 重 置 巴 士 站 上 盖 。  

 
 
(二 )  改 善 汀 角 路 下 坑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设 施  

 
2 0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下 坑 村 路 口 与 汀 角 路 及 大 贵 街 的 行 人 过 路 处 距 离 仅 约 1 7 0 米 ，

若 在 下 坑 村 加 设 另 一 个 行 人 过 路 处 ， 或 会 延 长 该 处 的 车 龙 ， 对 交 通 造 成 影 响 ，

故 署 方 对 是 项 工 程 建 议 有 保 留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下 坑 村 的 长 者 众 多 ，他 们 对 于 在 下 坑 村 设 置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需 求

迫 切 ， 亦 已 争 取 多 年 。 他 建 议 稍 后 安 排 运 输 署 代 表 与 村 民 会 面 ， 让 署 方 向 村 民

解 释 未 能 加 设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原 因 ， 亦 加 深 居 民 对 工 程 的 了 解 。  

 
2 2 .  运 输 署 不 反 对 主 席 的 建 议 。  

 
2 3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汀 角 路 下 坑 政 府 职 员 宿 舍 对 外 位 置 设 有 巴 士 站 ， 在 该 处 增 设

安 全 过 路 设 施 有 助 提 升 村 民 横 过 马 路 时 的 安 全 ， 他 请 运 输 署 积 极 考 虑 建 议 。  

 
 
(三 )  要 求 在 汀 角 村 口 对 开 的 汀 角 路 加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 

 
2 4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加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的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， 是 该 处 的 人 流

及 车 流 量 符 合 相 关 要 求 。 根 据 署 方 早 前 在 上 述 位 置 进 行 的 交 通 流 量 评 估 ， 该 位

置 未 符 合 加 设 手 按 式 过 路 灯 的 要 求 及 标 准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署 方 可 安 排 再 次 到 场 统

计 交 通 流 量 。  

 
2 5 .  主 席 认 为 署 方 不 应 只 以 人 流 ／ 车 流 量 作 为 是 否 加 设 行 人 过 路 灯 的 唯 一 指

标 ， 反 而 应 慎 重 考 虑 行 人 在 该 处 过 路 的 安 全 问 题 。 他 续 指 ， 当 没 有 行 人 使 用 手

按 式 过 路 灯 时 ， 车 辆 可 如 常 使 用 道 路 ， 不 会 对 交 通 造 成 影 响 。 他 询 问 运 输 署 会

如 何 运 用 数 据 评 估 该 路 面 人 流 及 行 车 情 况 是 否 适 合 加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， 并

请 署 方 提 供 有 关 标 准 的 相 关 条 文 ， 以 供 参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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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.  运 输 署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i .  早 前 曾 向 当 区 区 议 员 提 供 有 关 增 设 手 按 式 过 路 灯 的 相 关 资 料 文 件 。  

i i .  在 进 行 交 通 流 量 评 估 时 ，署 方 会 参 考 某 段 时 间 的 车 流 及 人 流 ，当 中 车 流

所 占 的 比 重 会 较 大 。  
i i i .  汀 角 路 已 有 大 贵 街 及 凤 园 路 的 过 路 灯 作 间 隔 ，加 上 两 盏 过 路 灯 的 距 离 并

不 远 ，若 在 汀 角 村 对 外 位 置 再 加 设 手 按 式 过 路 灯 ，便 会 造 成 过 路 灯 不 连

贯 的 情 况 ， 容 易 造 成 车 龙 。  

 
2 7 .  有 成 员 指 在 该 处 设 置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需 求 殷 切 ， 请 运 输 署 积 极 跟 进 建 议 。  

 
2 8 .  主 席 建 议 稍 后 安 排 运 输 署 代 表 与 村 民 会 面 ， 商 讨 有 关 工 程 的 跟 进 事 宜 。  

 
2 9 .  运 输 署 同 意 主 席 的 建 议 。  

 
 
(四 )  改 善 凤 园 路 与 汀 角 路 路 口 的 交 通 问 题  

 
3 0 .  有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﹕  

 
i .  询 问 运 输 署 是 否 已 向 地 政 处 申 请 预 留 该 1 0 米 土 地 作 扩 阔 汀 角 路 行 车 路

之 用 。  
i i .  建 议 运 输 署 要 求 工 程 承 办 商 在 凤 园 路 与 汀 角 路 路 口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。  

 
3 1 .  地 政 处 表 示 会 在 会 议 后 与 运 输 署 了 解 有 关 拟 预 留 土 地 的 位 置 ， 及 查 阅 附 近

受 影 响 的 短 期 租 约 事 宜 。  

 
3 2 .  运 输 署 将 向 地 政 处 预 留 该 1 0 米 土 地 作 扩 阔 汀 角 路 行 车 道 之 用 。 此 外 ， 署

方 早 前 亦 派 员 实 地 视 察 凤 园 路 与 汀 角 路 路 口 ， 发 现 在 早 上 的 繁 忙 时 间 该 路 口 并

不 多 行 人 使 用 ， 署 方 会 在 会 议 后 继 续 跟 进 相 关 事 宜 。  

 
3 3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积 极 跟 进 事 宜 。  

 
 

I V.  有 关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 

 
(一 )  于 西 沙 豪 园 设 避 车 处  
(二 )  于 西 沙 路 设 右 转 袋 位 ， 右 转 入 西 澳 村  
(三 )  改 善 井 头 大 洞 村 村 入 口  
(四 )  于 西 径 村 增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 
(五 )  于 輋 下 村 增 设 行 人 过 路 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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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运 输 署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i .  上 述 第 一 项 及 第 二 项 工 程 或 会 与 西 沙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的 内 容 重 迭 ，但 如 果

成 员 认 为 相 关 工 程 有 迫 切 需 要 ， 署 方 亦 可 研 究 先 进 行 有 关 工 程 。  
i i .  署 方 已 改 善 井 头 大 洞 村 村 入 口 。  

i i i .  署 方 正 于 西 径 村 增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 
i v .  輋 下 村 的 空 间 不 足 以 增 设 行 人 过 路 处 ，加 上 輋 下 村 已 纳 入 西 沙 公 路 扩 阔

工 程 的 范 围 ，故 署 方 建 议 待 西 沙 公 路 扩 阔 后 ，该 处 有 足 够 空 间 增 设 行 人

过 路 处 时 ， 便 重 新 检 视 工 程 的 需 要 。  

 
3 5 .  有 成 员 知 悉 政 府 已 落 实 于 本 年 度 第 二 季 开 展 西 沙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， 他 建 议 目

前 可 暂 停 跟 进 第 一 、 二 及 五 项 工 程 ， 并 因 应 西 沙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的 施 工 时 间 表 再

检 讨 需 要 。 就 第 三 项 工 程 ， 由 于 相 关 工 程 已 完 成 ， 他 建 议 可 从 续 议 事 项 中 删 除

项 目 。 至 于 第 四 项 工 程 ， 有 成 员 表 示 因 西 径 村 村 口 对 面 设 有 巴 士 站 ， 行 人 或 会

为 追 赶 巴 士 而 急 于 横 过 马 路 ， 容 易 造 成 交 通 意 外 ， 故 希 望 工 程 能 尽 快 在 该 处 加

设 行 人 过 路 处 。  

 
3 6 .  路 政 署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i .  路 政 署 、地 政 处 及 相 关 发 展 商 已 于 2 0 1 7 年 1 2 月 就 上 述 5 个 项 目 及 其 他

绿 色 地 段 的 扩 阔 工 程 事 宜 召 开 联 席 特 别 会 议 。路 政 署 在 会 上 向 发 展 商 反

映 居 民 的 要 求 ，期 望 能 将 上 述 5 个 西 沙 路 的 改 善 项 目 包 括 在 西 沙 公 路 扩

阔 工 程 中 一 并 进 行 。  
i i .  就 于 西 径 村 增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事 宜 ，因 需 预 留 时 间 处 理 地 下 设 施 问

题 ， 工 程 预 计 于 2 0 1 9 年 第 一 季 才 能 开 展 。 由 于 是 项 工 程 与 西 沙 公 路 扩

阔 工 程 的 距 离 不 远 ，因 此 署 方 会 与 西 沙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的 发 展 商 及 承 办 商

保 持 紧 密 联 系 ， 以 期 减 低 两 项 工 程 对 西 沙 公 路 交 通 的 影 响 。  

 

 
 I V.  其 他 事 项  

 
3 7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早 前 在 汀 角 路 鱼 角 村 发 生 一 宗 致 命 交 通 意 外 ， 一 名 骑 单 车 人

士 冲 出 马 路 后 遭 驶 经 的 车 辆 撞 到 。 他 指 现 时 该 处 已 挂 上 禁 止 骑 单 车 的 横 额 ， 而

他 亦 代 表 该 村 村 长 提 出 改 善 鱼 角 村 路 口 。 他 请 运 输 署 在 该 路 设 置 缓 速 路 壆 及 请
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 “民 政 处 ” )考 虑 在 该 处 竖 立 禁 止 骑 单 车 的 标 志 。  

 
3 8 .  民 政 处 表 示 ， 在 收 到 区 议 员 及 村 代 表 的 来 信 后 ， 会 相 约 当 区 区 议 员 及 村 长

商 讨 有 关 改 善 鱼 角 村 路 口 的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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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3 9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8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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